
【就學貸款】113-2 申請就學貸款辦理期程及注意事項如下： 

 

 臺灣銀行各分行(對保時間)：自 114年 1月 15日起 

 繳交資料： 

持銀行蓋章之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(先至出納組蓋章→再送生輔組繳件) 

 收件日期： 

114年 2月 17日至 114年 2月 21日下午 5點截止。 

可提早繳交或掛號郵寄【逾期不受理】。 

 收件地點及時間： 

(日間部)行政大樓一樓生活輔導組，上午 08:30-12:00；下午 13:30-17:00 (國定假日除外)。 

 掛號郵寄：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虎尾科技大學生活輔導組 (申請就學貸款 ) 收。 

【信件收件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】 

 收件進度查詢：請至校務行政 E化資訊平台(eCare)→登入系統→表單及公告查詢→就學貸款進度

查詢確認。另後續仍有查調作業通知，請留意相關郵件訊息或簡訊通知。 

 有減免身分資格者：請先辦理完學雜費減免再辦理就學貸款。 

 申請資格： 

(一)貸款對象之學生應為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，並就讀本校具正式學籍者。 

(二)家庭年所得係依據 112年家庭年所得總額（包括分離課稅所得）進行查核。 

 

 有關申請【就學貸款注意須知】及【可貸金額參考表】請參閱附件。 

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請參酌教務處公告之註冊須知。 

 進修推廣部及進修學院學生請另依各學制辦公室公告辦理。 

 如有就學貸款問題可洽： 

(日間部)生活輔導組辦公室或撥打 05-6315134、6315176 

(夜間部)進修推廣部辦公室或撥打 05-6315076、631509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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